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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民因各种原因导致难以维持最低生活水平时，由国家和社会按照法定的程序给

予款物接济，以使其生活得到基本保障的制度称为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我国低保制度由

两个组成部分，即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和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最低生活

保障制度是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从制度上保障城乡贫困人口基本生活

的重要途径。党的十七大报告首次将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与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并列为社

会保障体系的三大重点，提出要“完善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逐步提高保障水

平”。这标志着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进入了城乡统筹的制度全面建设的新时期。 

  我国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建立是从城市开始的。1997年9月，国务院下发《关于在

全国建立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通知》，标志着城市低保制度正式建立。1999年

9月，全国668个城市和1638个县政府所在地的建制镇已全部建立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目

前，城市低保制度已基本上实现应保尽保。在民政部推动下，到2006年底，已有24个省

区市建立了农村低保制度，覆盖了1509万人。2007年7月，国务院发出《关于在全国建

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通知》，到当年底，农村低保保障人数达到3452万人，农村

低保制度已全部建立起来。这表明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已基本统筹起来，“全民低保”进

入攻坚阶段。 

  由城市低保制度向农村低保制度的转变，进而实现全社会低保制度，这是我国社会

保障制度建设的一个重大转折，有着深刻的社会意义。首先，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需要

政府和社会建立一种维护城乡困难群众基本生存发展权利的制度，使困难群众的基本生

活得到保障，享受到经济社会发展成果。城乡低保是党和政府解决困难群众民生问题的

最重要的制度安排。其次，低保制度不附加先决条件、不考虑社会身份，唯一的认定条

件就是家庭人均月收入是否低于当地低保标准。这样的制度安排，彰显了社会公正，维

护了社会底线公平，在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促进社会和谐方面发挥了重要的基础性

作用，成为名副其实的最后一道安全网。再从收入风险理论角度来看，个人的收入风险

在一定程度上是个人私人风险，但是当这种风险超过一定程度，就会转化为公共风险，

影响公共安全。只有代表公共利益的政府才能解决这类收入风险，建立低保制度就是应

对措施之一。因此，建立低保制度，是关系国家政权巩固和长治久安的大计。20世纪90

年代以来，我国居民收入差距拉大，这不利于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城乡低保实际上是

政府主导的收入再分配，通过财政手段提高困难群众的收入水平，缩小社会成员之间的

收入差距。同时，低保家庭获得的低保金主要用于维持基本生活，这些资金转过来又拉

动了基本生活消费品的生产和国家税收的增加。从这个意义上说，城乡低保对促进经济

发展具有积极作用。 

  ◆ 低保制度运行的现实困境 



 

  低保制度尤其是城市低保制度实施以来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是，由于这项制度建立

的时间还不长，还存在以下几个主要问题。 

  保障标准总体过低且地域差异较大。从全国范围看，不少地区在建立这一制度时确

立的保障线不足100元。到2007年，全国平均低保标准为182元（人均补差102元），上

升幅度不到1倍。除整体保障标准过低外，当前我国各地的保障线之间差别也很大。

2007年，全国城市低保标准最高的是上海（350元），与最低的新疆（138元）之间相差

超过2.5倍。这一显著差别反映出各地政府财政支付能力上的差别，这就导致欠发达地区

对低保对象的保障更不充分。 

  与就业机制缺乏有效衔接。目前，我国低保制度的设计有个很大的问题，即低保户

一旦参加工作，获得收入，就有可能退出低保，并失去低保户所拥有的配套救助，很可

能“得不偿失”。在这种情况下，低保户就可能为享受低保而拒绝就业。另外，当前各

地对低保户再就业的支持政策也存在力度普遍不足的情况。 

  家计调查困难。当前，低保工作人员主要是通过入户调查、群众举报等方式，来了

解和监督低保户的个人情况。这些调查方式容易产生家计调查信息失真的问题，对此，

政府机构并没有找到有效的措施来应对。 

  低保制度管理体系不健全。随着低保覆盖面的扩大以及财政投入力度的加大，尤其

是随着农村低保制度的推行，低保管理体系不健全的问题日益突出。比如在许多地方，

县一级低保工作尚未明确专门的低保工作机构。基层低保工作机构和人员编制没有落

实，导致制度实施不能达到预期效果。 

  农村低保底数亟待摸清。农村低保制度建设在2007年才全面启动，由于统计方法和

统计口径的差异，未能形成一个普遍认可的全国性数据。根据国家统计局《2007年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年报》，农村绝对贫困人口认定标准为年人均纯收入785元以下，按

此标准，截至2007年底，全国农村绝对贫困人口数为1479万人。而根据民政部公布的数

据，2007年底，全国低保对象是3451万人，平均低保标准为每人每年840元，远超过国

家扶贫办公布的农村绝对贫困人口总数。之所以存在差异，是因为农村低保对象的认定

是依据各市、县、区政府自行制定的低保标准，而非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农村绝对贫困

线。因此，民政部门在规划和落实农村低保制度时，亟需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定义农村低

保对象。 

  ◆ 完善低保制度的思路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低保制度都将是我国社会保障制度中的重点，必须进一步

健全和完善这一制度。 

  适当提高低保补助标准，扩大低保覆盖面。低保标准的确定是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

障制度的核心和关键。各地应结合本地区的经济发展情况，及时对最低生活保障标准进

行适时修改，以确保低保人群能得到充分救助。此外，扩大低保制度覆盖面也应从制度

设计上进行回应，受助人群总量应根据实际有所提升。这样，才能建立一个有效的社会

安全网络机制，所有遇到特殊困难的社会成员能在制度支持下渡过危机，重新回归正常

的生活轨道。 

  强化低保制度推进就业的功能。对有劳动能力的贫困者，应建立规范化的具有激励

作用的保障标准和支付方式，防止其对保障金的消极依赖。在保障标准上，进一步扩大

有劳动能力的贫困者与无劳动能力的贫困者之间的差别。改进对低保对象的培训方式和

培训内容，使之真正切合低保对象的就业需要。积极发展社区服务和公共服务，为有劳

动能力的低保对象提供临时性就业岗位或要求其做“社区义工”，将救助金转化为劳动

 



津贴。 

  改进家计调查方式。在家计调查方面，应当加强民政部门和银行等金融部门的合

作。国家应出台相应的法律法规，授予民政部门相应权力调查低保申请人和低保对象的

储蓄状况和银行账户变更状况，或可将这一工作授权给具有法律权威的第三方代为执

行。 

  加强管理体系建设。低保工作要获得实质性进展和长足进步，离不开一支专业化的

基层工作队伍。要加强基层低保工作人员的专业化建设，除了要建立相对独立的基层低

保工作岗位之外，还应对该岗位的任职资格、工资待遇、保险福利加以明确规范。民政

部已开始着手解决这一问题，2007年下发了《关于开展基层低保工作规范化建设活动的

通知》，决定用一年时间在全国开展以“规范管理、优质服务”为主题的基层低保工作

规范化建设活动，以全面提高基层低保管理水平和服务质量。 

  尊重各地制定的农村低保标准。在政府各相关职能部门尚未形成一个普遍认可的全

国性的农村绝对贫困人口数据之前，在中央政府尚未拿出足够的资金支持农村低保之

前，应充分尊重各市、县、区政府依据自身财政状况和经济发展水平而制定的农村低保

标准。这既有助于中国贫困标准与国际接轨，也有利于经济发达地区的贫困人口分享改

革发展成果。（黄宁莺 福建师大公共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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